车辆转让合同

转让方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 惠州恺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413001960704803 

法定代表人： 周红蕾 
受让方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甲乙双方遵循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订立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  资产转让标的与价款

甲方将所持有的 大众帕萨特SVW7183SJD ，经 拍卖的形式以人民币   万元（大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有偿转让给乙方。

第二条   资产转让价款的支付与期限

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按第一条所规定的款项，按如下方式和期限支付： 10个工作日内转账汇入甲方账户。
账户名称：惠州恺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农发行惠州市分行
银行账号：20344139900100000180601
第三条   交易税费承担 

    过户、税费由乙方承担。 

第四条   资产交割责任

1、由甲、乙双方共同进行产权转让的财产交割和权属证书的移交。

2、财产交割和权属证书移交应在产权转让合同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。

第五条 对车辆的陈述与保证

甲方确认，标的车辆是以 “现状” 进行转让。乙方已在拍卖前充分查阅公告、评估报告并实地查验了车辆，对车辆的品牌、型号、车况、里程、瑕疵等现状已完全知晓并接受。

第六条   资产转让纠纷处理

甲、乙双方若发生履约争议，在自行协商无效时，申请权利主张人可协商调解，调解无效的，可依法向产权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七条   转让合同的变更和解除

凡合同变更或解除，甲、乙双方必须签订变更或解除合同书。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：

1、由于情况变化，当事人双方经过协调同意，并且不因此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。

2、由于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。

3、由于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，另一方同意的。

4、由于合同中约定的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条件存在。

第八条   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

第九条   生效条款及其他
1、本合同一式 3 份，甲方执 1 份，乙方执 1 份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执 1 份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2、本次拍卖的公告、须知、评估报告等文件均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转让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受让方：（盖章）

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
签约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签约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